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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监考人员工作程序 
   

序
号 

时间 
节点 

工作 
事项 

工  作 内 容 

1 8:00前 
报到 
培训 

全体监考人员和考点工作人员到考务办公室（下称考务办）报到（签到），

领取监考工作材料和设备，参加考前培训。 

2 
8:15- 
8:20 

领取 
试卷 
 

布置 
考场 

一、领卷。监考 A、B 戴监考证，按主考明确的位置和方法有序签字、
领卷；领卷后当场检查密封情况，核对数量、科目、《考生座次表》是否
与本人监考任务一致，如有问题当场报告。 

二、布置考场。监考 A、B分头布置门贴、座位号，在黑板上写明： 
（一）考场号：xxx（可加写本考场的准考证起止号） 
（二）考试科目和时间：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9:00-10:00 

《综合应用能力》  10:00-12:00 
（三）特别提醒： 
1.严禁将手机等有收发和拍摄功能设备、计算器、提包和资料等物品带

至座位。否则，按违纪违规处理。 
2.考后阅卷，若被甄别为雷同答卷的将按 0分处理；若查明为抄袭他人

或其他手段作弊雷同的，按违纪处理。请看管好本人作答信息，诚信参考。 
3.主观违纪行为将在“信用中国（浙江）网”公布。 
4.为保留监考信息，本考场实施全程监控。 

3 8:30 

引导考
生入场、
核对证
件 

监考 A：引导考生一律凭未作任何标记的纸质准考证和身份证件原件入
场（以下称“两证”），“两证”不符不得入场，引导其到考务办处理。 
监考 B：让入场考生在《考生座次表》上签到，“两证”放在桌面上方。 
注意：要仔细核对考生身份证、准考证和座次表，三者信息一致后方可

让考生签字入座，防止有考生走错考场或坐错位置。 
同一位置有 2名以上考生的，要及时确认是否有考生走错考场或考点。

要警惕走错考场考生坐在缺考考生位置的情况发生。 

4 
 8:40- 
8:45 

宣读考
场规则 

监考 A：宣读《考场规则》。 
宣读后要特别强调手机不得带至座位并要求关机。严肃警告：考试期间

任何情况下手机在座位响起或被发现，都将按违纪或违规处理。并在开考
前检查一遍，发现有带至座位的及时纠正。 
监考 B：继续做好后续到达考生的入场工作（单独强调手机等电子设备

不得带至座位并关机等注意事项）。 

5  8:50 

验封 
拆封 
清点 
试卷 

1.监考 A:随机请 2名考生验封后，当众拆封（在上方袋口小心拆封，不

要拆坏袋口内封舌），并请这 2名考生在试卷袋上签字，并当场清点试卷、

答题卡数量，如有缺少当即向主考或流动监考报告。 

2.监考 B：继续做好后续到达考生的入场工作（方法同上）。 

6 8:55 

分发试
卷合订
本和客
观题答
题卡、 
草稿纸 

监考 A：发卷，先发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答题卡、草稿纸，再发试卷

合订本。此时仍需注意桌面上的“两证”，“两证”不全的不能发给试卷。 

1.发卷后提醒考生涂写答题卡上的姓名等个人信息，提醒考生阅读试卷

和答题卡上的“答题须知”或“注意事项”。 

2.发卷后提醒考生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必须在开考后 1 小时（上午

10:00）准时交卷（对迟到的考生要单独提醒），不配合交卷的按违纪处理。 

监考 B：继续做好后续到达考生的入场工作（方法同上）。 

 



 

18 
 

7 9:00 
宣布 
开考 

监考 A：按统一铃声宣布。若不打铃由主监考准时宣布(考前应对表)。 
1.考场内若有时钟，要检查走时是否准确，否则应予校正或提醒不能使

用或撤除。 
2.若宣布开考时间有延误（如听不到铃声）或发卷有延误，要报告主考，

对被延误考生，应给予相应的补时处理。  

8 

开 
考 
后 

提醒有
关事项 

 
管理考
场 

监考 A：提醒考生 
1.提醒考生检查试卷和题卡是否有质量等问题，如有要及时举手报告，

否则后果自负。确属质量问题的可予更换（要向主考或流动监考报告）。 
2.提醒考生答题卡不得折叠、污损和答错位置，发生以上问题不得更换。 
3.逐一检查考生试卷、答题卡上姓名、准考证号填涂是否正确。 
监考 B，继续做好后续到达考生的入场工作（方法同上）。 
注意：1.开考后不再提问手机等有否带至座位（迟到的除外）；2.开考后

手机不在座位上响起的不作违纪处理；3.开考后迟到的考生在未拿到试卷
前手机响起的不作违纪处理。 

9 9:30 

统计缺
考人数 

 
填涂记
录相关
信息 

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
监考 A：在考场内巡视。清点缺考人数。收管好缺考考生试卷和答题卡。 
监考 B：1.在核对《考生座次表》上的签到与实际到考情况一致后，方

可开始逐一涂写缺考人员的试卷和答题卡上的缺考信息，以及《考场情况
记录单》。2.填写试卷和答题卡袋封面上的考场信息。再由 2名监考人员分
别签字。《考场记录单》如有违纪和考场异常情况记录的，回卷时还须让主
考签字（处理前或处理时要报告主考）。 
注意：当缺考的位置有考生时，一定要注意是否有考生坐错了位置。 

10 9:40 
接收 

主观题
答题纸 

接收《综合应用能力》答题纸。答题纸袋由流动监考人员（场外考务人
员）分送到各考场。 
注意：此时监考人员如未收到答题纸袋，应及时向主考或流动监考报告。 

11 9:45 
提醒客
观题剩
余时间 

提醒考生，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考试剩余 15分钟，抓紧在答题卡上作
答（在题本上答题无效）。 

12 9:50 
分发主
观题答
题纸 

拆封、清点、分发《综合应用能力》答题纸。分发时尽量不要影响考生
作答。 
流动监考要加强督促和提醒。 

13 10:00 
回收客
观题答
题卡 

宣布“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考试时间到，停止作答，翻放答题卡，继续
作答《综合应用能力》” 
随后快速将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答题卡收下。 

14 11:00 

考生可

交卷离

场 

由于合并考试，《综合应用能力》开考 1小时后方可交卷。 
监考人员一定要将试卷和答题卡收下后，再在考生准考证上签字。 
注意：不得先签字后收卷，否则试卷、答题卡缺少须由监考人员负责（考

试结束时的收卷，同样要求）。 

15 11:45 
提醒考
试剩余
时间 

提醒考生考试剩余 15 分钟，抓紧在答题纸上作答（在题本上答题无效）。 

16 12:00 

考试 
结束 
 

收卷 

宣布：“停止作答、翻放答卷”。同时关上教室门，快速稳妥收卷。 
注意： 
1.提醒/警告考生，严禁将试卷、答题纸、草稿纸带出考场，收卷签字后

方可离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
2.试卷和答题纸要同时收，并管好已收的试卷和答题纸。要经清点无误

后，方可开门让考生离场。 
3.试卷题卡如有缺少必须当场查找和追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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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试卷 
收齐后 

整理试
卷、交回
考务办 

1.将答题卡（纸）按准考证号（包括缺考）从小到大排序。题本放回试

卷袋内，答题卡（纸）、封条与《考场记录单》一起分别放入答题卡（纸）

袋内。交考务办人员或流动监考人员验收后再密封。 

2.《考场记录单》一式两份，验收人员将第一联放入答题卡袋内，第二

联收下，同时收下《考生座次表》。 

3.主考在存在违纪的《考场记录单》上签字，并将第二联整理出来，作

为违纪处理的依据。 

4.主考对试卷和答题卡进行清点，确认总数无误后装箱，按规定押送回

试卷存放点。 

其 
 
他 
 
事 
 
项 
 

 

1.重点考务环节：8:55发放“试卷合订本”和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答题卡；9:40接收《综
合应用能力》答题纸；9:45 提醒考生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考试剩余时间；9:50 发放《综合
应用能力》答题纸；10:00 宣布《职业能力倾向测验》停止作答，收回答题卡；11:45 提醒考
生考试剩余时间；12:00 宣布停止作答，收回试卷合订本和《综合应用能力》答题纸。本次考
试只组织一次入场和一次退场。 
2.可用于考试的有效身份证件包括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（含临时证）、社保卡、驾驶证、

护照、公安出具的带照片户籍证明原件。 
3.对宣读《考场规则》后到达的考生，要向其单独提醒手机等物品不得带至座位和关机等要

求（或提醒其看黑板上的提示）。随后检查考生基本信息的涂写。 
4.考试期间，准许考生上厕所，但试卷和题卡要翻放，并随行监督。 
5.同一教室有 2个以上考场的，考场间试卷不得交叉发放和回收，同时防止考生坐错位置。 
6.同一位置出现 2名以上考生的，要及时确认是否有考生走错了考点或考场。 
7.若考生准考证上的信息有误，经核实为考生本人的可让其参加考试，但应当场告知系统上

的报考信息无法修改，若影响后续招考工作的后果自负。 
8.若遇打铃时间有误，监考人员一定要核对时间，按规定补足考试时间。 
9.若有考生报告“答题卡答错位置或本人污损”，回复“不能更换、自行处理。”若有考生报

告“写错姓名或涂错准考证号”，回复“写错的划掉重写，涂错的擦干净重涂”即可。 
10.提醒考生离场时不要错拿或忘拿个人物品。如有考生落下物品（如证件、提包等）及时

交还考生或交到考务办。 
11.遇有不服从管理的考生，可带其到考务办或交流动监考人员处理。 
12.常规的考务问题，监考人员之间可相互询问。把握不定的问题可向主考报告（不得随意

作出承诺或决定）。所有已处理或未处理的问题，均应及时向主考报告。 
13.坚持预防为主原则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违纪违规行为发生。①要管理、服务到位，努力消

除违纪违规隐患。②针对无确定证据的疑似违纪行为，要加强警告、巡查和盯防；对疑似假证、
替考无法确定，要向主考或流动监考报告，派人核查。不可随意认定违纪并实施查处。③对决
定要查处的违纪违规行为，应由 2名监考人员共同处置，留存证据并告知考生，将相关情况如
实准确记录在《考场情况记录单》上。 
14.对监考人员的要求 
①监考纪律要求。严禁参与、协助或放任考生作弊。不得抄写、拍摄试题和传发试题信息。

领卷和回卷往返途中不得停留。 
②监考业务要求。熟悉监考工作程序和违纪违规查处办法，确保试卷题卡无遗漏，查处违纪

违规无争议。 
③监考职责要求。不得擅离岗位，不在考场内做与考试无关事宜。手机关机、静音或置震动

统一放于讲台或收起。 
 

 


